
2025 年度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信息公开

（第一批次）

1. 东实（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东实（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17 日

监测项目
有组织废气排放口（DA002）：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氮氧化物、颗粒

物、烟气参数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21712050495，

证书有效期为 2028 年 12 月 28 日），该公司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

法监测。



2.武汉海斯普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海斯普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18 日

监测项目
1.废水：动植物油类、总磷、总氮、pH、氨氮 （氨）、化学需氧量

2.有组织废气：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非甲烷总烃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 221712050495，

证书有效期为 2028 年 12 月 28 日），该公司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

法监测。



3.武汉汉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汉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17-18 日

监测项目

废水：化学需氧量、总氮（以 N计）、氨氮（NH3-N）、总磷（以 P计）、pH值、动植物

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流量、水温

有组织排放废气：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谱尼科技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31700340049，证书有

效期为 2029 年 2 月 17 日），该公司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监测。



4.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三金潭污水处理厂

企业名称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三金潭污水处理厂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18 日

监测项目

1、废水：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pH值、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

肠菌群数、水温

2、废气：臭气浓度、氨、硫化氢、

表一：废水排放监测结果







二、废气监测结果：



注：1.以上重点污染源废水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谱尼科技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31700340049，

证书有效期为 2029 年 2 月 17 日），该公司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分局的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

法监测。

2.以上监测结果中”ND”表示该项监测因子未检出。



5.武汉市济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市济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19-20 日

监测项目
废水：1.进口：总氮、总磷、氨氮、 化学需氧量 2.总排口：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

总磷、pH、氨氮、化学需氧量、粪大肠菌群、水温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41712050152，证书有

效期为 2030 年 05 月 29 日），该公司受东西湖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监测。



6.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20 日

监测项目

废水：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氟化物、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pH、

氨氮、化学需氧量、总氰化物、总铜、总锌、总锰、总镉、六价铬、总铬、总镍、总银

有组织废气：颗粒物、二甲苯、甲苯、非甲烷总烃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21712050495，

证书有效期为 2028 年 12 月 28 日），该公司受东西湖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监测。



7.武汉蓝盾门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蓝盾门业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26 日

监测项目 有组织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湖北微谱技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11712050006，证书有

效期为 2027 年 01 月 21 日），该公司受东西湖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监测。



8.武汉径河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名

称
武汉径河化工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25 日

监测项

目

1. 废水：丙烯腈、总有机碳、动植物油、pH 值、苯酚、化学需氧量、总磷、甲醛、悬

浮物、石油类、氨氮、甲苯、硫化物、苯胺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

2. 废水：有组织废气：氯化氢、非甲烷总烃、硫化氢

3. 无组织废气：氯化氢、非甲烷总烃、硫化氢

1、 废水监测：



二、有组织废气：

三、无组织废气

注：1.以上重点污染源废水丙烯腈监测结果来源于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41712050152，证书有效期为 2030 年 05 月 29 日），其他废水、废气监测结果来源于湖北微谱技

术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11712050006，证书有效期为 2027 年 1 月 21 日）。该公司受武汉

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分局的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性监测。

2.以上监测结果中”ND”表示该项监测因子未检出。



9. 武汉源香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源香食品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5 年 2 月 20 日

监测项目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动植物油、水温

注：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来源于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司（CMA 证书编号为 241712050152，证书有

效期为 2030 年 05 月 29 日），该公司受东西湖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委托对以上企业开展执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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